昌黎县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有关事项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河北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实施细则》规定，现将昌黎县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理中心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机构设置等基本情况

1、部门职责

我中心组建于2015年底，主要职责是:负责政府投资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的全程管理,实行“交钥匙”工程。

2、机构设置

我单位为县政府管理的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经费事业单位，机构规格相当正科级，人员编制5名，其中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

二、部门预算安排整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县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昌黎县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理中心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一）2017年安排预算收入情况

反映本部门当年全部收入。我单位2017年安排预算收入36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2017年安排预算支出情况

收支预算总表支出栏、基本支出表、项目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反映昌黎县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理中心年度部门预算中支出预算的总体情况。

我单位2017年安排预算支出36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中的其他城乡社区支出。由于中心刚刚组建，工作人员主要是原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工作人员，预算中未安排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基本支出预算，只安排了专项用于公益项目管理的项目支出经费36万元。

（三）2017年预算与2016年预算对比

收入预算与2016年预算相比持平,原因是2017年项目代建任务与2016年相比没有变化。

支出预算与2016年预算相比持平, 原因是2017年项目代建任务与2016年相比没有变化。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我单位机关运行经费中无基本支出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及其他费用，均由公益项目管理经费中列支。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17年我部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安排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万元。与2016年度预算持平，主要是相比2016年工作任务加重，接待任务可能有所增加，但我中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规范公务接待管理，预计公务接待费不会增加。

五、绩效预算信息情况

绩效总体目标：负责政府投资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的全程管理,实行“交钥匙”工程金。

职责分类绩效目标:详见以下表格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438昌黎县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社会公益项目管理
	36.00
	负责政府投资社会公益项目的全程管理，实行“交钥匙”工程。
	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统一管理，发挥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益。
	
	
	
	
	

	　　社会公益项目管理
	36.00
	参与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及投资计划的报批；负责申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绿化、人防、消防、防震等开工前各项手续；组织开展施工图设计、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设备材料招标；负责工程合同的洽谈、签订和管理工作，对工程建设施工现场和质量实行全程管理；负责按项目进度申请资金及拨付工程款，并及时向发展改革局、财政局报送有关报表；负责组织工程验收，对工程质量实行终身负责制；负责编制工程决算报告和工程竣工后有关技术材料的整理、移交工作。
	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统一管理，加强项目的财务管理；发挥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益。
	项目资金使用程序规范性（规范率）
	95%及以上
	85%及以上
	75%及以上
	75%以下

	
	
	
	
	项目资金使用合法合规性
	100%
	95%及以上
	85%及以上
	85%以下

	
	
	
	
	项目资金到位率
	95%及以上
	85%及以上
	75%及以上
	75%以下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业的投资与管理；按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
	强化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管理，发挥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益。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负责经营管理县政府明确规定的由公司管理的城市建设资金；根据县政府的授权和委托，组织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和管理，并组织实施工程的竣工结算、财务决算等工作，以发挥城建资金最佳的投资效益；完成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强化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管理，发挥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益。
	工程量完成率（%）
	95%及以上
	85%及以上
	75%及以上
	75%以下

	
	
	
	
	工程验收合格率（%）
	95%及以上
	90%及以上
	85%及以上
	85%以下

	
	
	
	
	基础设施完好率（%）
	95%及以上
	85%及以上
	75%及以上
	75%以下


六、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预算中我中心无政府采购预算。

七、国有资产信息

我单位2016年底国有资产总额1.76万元，为固定资产，主要是电脑、复印机等办公设备。

八、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2、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5、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我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均空表列示。

